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薜女士：  

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  

 

 

 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來信收悉。關於上述委員會會議通過

的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議案，我們的書面回覆載於下列段落。  

 

劃一規定工作時數  

 

  扼要而言，公務員隊伍的規定工作時數有兩種制度，分別為

總工作時數制度 (即包括用膳時間 )或淨工作時數制度 (即不包括用膳

時間 )。屬淨工作時數制度的公務員在用膳時間工作，將視作逾時工

作，可在符合指定的條件下獲得逾時工作補償。這安排不適用於屬

總工作時數制度的公務員。  

 

  公務員隊伍內並沒有劃一的規定工作時數。總括而言，因應

職系的工作要求，不同職系的公務員 (包括文職及紀律部隊人員 )有

不同的規定工作時數。各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安排經過歷年演變，

而政府在釐定各職系的薪酬時，已充分考慮規定工作時數的因素。

為所有公務員劃一規定工作時數的建議，並不切實可行。但每個職

系的所有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應屬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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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於釐定公務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時已顧及規定工作時數這項

因素，縮減某公務員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而維持其薪酬不變，等同

改善該職系的薪酬及服務條件。另外，縮減規定工時會對財政資

源、人手及服務水平造成影響。因此，任何縮減職系的規定工作時

數的建議，必須小心研究及具充分的理由。  

 

在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任職的公務員  

 

  雖然如此，我們在上述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的文件中指

出，我們最近已展開工作，檢討和研究在符合三個先決條件 (即無需

額外財政資源、不涉及額外人手及維持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水平 )的前

提下，縮減所有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的建議。就此，

我們已邀請設有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局／部門，評估是否可以按三

個先決條件推行試行計劃，把這些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由每周淨工

作時數45小時縮減至每周總工作時數45小時。我們認為將規定工作

時數縮減至每周總工作時數44小時並不切實可行，亦無需要。  

 

  作為檢討工作的一環， 生署現正審慎評估是否可能將在醫

管局任職的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由每周淨工作

時數45小時縮減至每周總工作時數45小時。  

 

  檢討工作現正進行中，我們預計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收到各

局／部門的回覆。待收到回覆後，我們會進一步與第一標準薪級職

方討論有關事項。待我們完成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檢討後，我們會

考慮是否為其他每周淨工作時數為45小時的職系進行類似的檢討。  

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
 

(謝詠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 )  

 

 

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

 

 

副本送：  衞生署署長  

 (經辦人：袁錦華先生 )  

 

 

 




